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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有機農業法新方向 

2016年3月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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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OAM有機農業定義 

有機農業是一種能維護土壤、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
的生產體系，遵從當地的生態節律、生物多樣性和
自然循環，而不依賴會帶來不利影響的投入物質。 

有機農業是傳統農業、創新思維和科學技術的結合，
它有利於保護我們所共用的生存環境，也有利於促
進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界的公平與和諧共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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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有機農地成長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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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有機食品及飲料市場持續成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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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太國家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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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有機農業發展過程 

•1996年 國內開始推動有機栽培。 

•2007年 推廣面積2,013公頃，農戶936位。 

•2007年 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」正式實施，有機農產品依法管理。  

•2008年 行政院核定「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」，將有機農業列為健康農業施政主軸，訂
定4年面積倍增目標。 

•2012年 納入「黃金十年-樂活農業」繼續推動。 

•2015年底 通過有機驗證面積共6,490公頃，驗證合格農戶2,598戶，平均規模2.5公頃。
有機加工分裝流通業者計360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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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歷年有機農產品驗證面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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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臨的問題 

1.農村勞力老化外流嚴重，農友對於慣行栽培觀
念根深柢固，不易改變。 

2.有機農業初期投入成本高，農民欠缺相關栽培
技術。 

3.有機田區存在鄰田污染風險。 

4.有機農業使用資材價格高且品質參差不齊。 

5.有機農產品通路亟待拓展。 

6.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認識尚不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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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有機農產品法規架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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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有機農業法之形成 
有機農業促進條例
草案  

有機農業促進方案  
產業與環境監控與
維護、設置專區、
有機經營者協助、
計畫產銷、研究與
教育  
預算編列逐年轉型 

22國有機同等性國
家 
單邊簽定同等性
之困擾 
進口審查程序 
進口產品品質認
定 

有機農業攸關團體  

有機農民  
有機領域專家學者  
消費者團體 
驗證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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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農業法 
新方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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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農業發展與產銷納入法規 

促進有機
農業發展 

輔導農產
品產銷 

調和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。 
降低對生態環境之負荷，維護生物多
樣性。 

應秉持產銷均衡原則 。 
每4年提出有機農業促進方案 。 
設置有機農業專業區 。 
協助農產品經營者驗證費用、技術、
行銷通路、產銷設施(備)、貸款。 
獎勵育種及種苗生產。  
成立農民市集。 
消費者推廣。 
科技技術研發。  
進行國際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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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認驗證制度及管理 
現行法規定 

中央主管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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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認驗證制度及管理 
新法規定 

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

驗證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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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農產品輸入管理 
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認證
機構 

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 

指定國家境內實施驗證
合格產品 

進口業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

取得有機標示同意文件 

在臺灣以有機名義販賣 

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  

限於該國或會員境內驗證
合格產品  

與臺灣完成簽訂雙邊有機
同等性相互承認協議或協
定之國家或WTO會員 

輸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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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法實施調適期 

經中央主管機關單方公告之同等性國家，自
施行後一年內，未與我國完成簽訂雙邊有機
同等性相互承認之協議或協定者，由中央主
管機關廢止其同等性認可公告。 

於廢止同等性認可公告生
效前，其驗證合格之農產
品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
合格後輸入者，仍得於標
示、展示或廣告上使用有
機名義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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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 for listening  


